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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上 海 市 崇 明 区 财 政 局

沪崇市监规〔2024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崇明区知识产权发展扶持资金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委相关部门，区政府相关委办局，区相关

直属单位：

《崇明区知识产权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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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知识产权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（2021

—2035 年）》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

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能力，健全创新激

励机制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为高质量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提供有

力支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，

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知识产权包含专利、商标和地理标志

（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产品）。

第三条 知识产权发展扶持资金是指在区级财政预算中安

排相关资金，对扶持资金申请人开展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所给予的

资助，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。

第四条 扶持资金申请人是指在崇明注册纳税的企业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民非组织等，以及登记在崇明的事业单位。对一项

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利人的，扶持资金申请人应为第一权利人。

第五条 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负责扶持资金预算编制和执

行，对资金支出进度、绩效、安全性和规范性负责，同时负责扶

持资金申请的受理、审核、组织评审。区财政部门负责扶持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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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管理，并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扶持资金资助内容与标准

第六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、银奖的，给予一次性 5 万元的

资助；对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的，给予一次性 3 万元的资助；对

获得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的，给予一次性 2 万元的资助。

第七条 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“中国驰名商标”的资

助申请人，给予一次性 80 万元的资助。

第八条 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或作为

证明商标、集体商标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资助申请人，给予一次

性 5 万元的资助。

第九条 对被列入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资助申请人，

给予一次性 3 万元的资助。

第十条 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运用水平。对认定为上海市企事

业专利工作试点、示范单位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、30 万

元的资助；对认定为上海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、示范园区的，

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当年度给予园区的扶持资金进行 1:1 配

套资助。

第十一条 推进企业知识产权标准化建设。对上海市企事业

专利工作试点、示范单位贯彻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》

（GB/T29490-2023）国家标准与《创新管理-知识产权管理指南》

（ISO56005）国际标准标准化建设，并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的，

按与认证机构直接关联的认证费用进行资助，不超过贯标费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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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支持在重点产业中对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认定的

知识产权分析评议、专利导航项目，按照市级专项资助金额的50%

给予一次性资助，最高不超过15万元。

第十三条 鼓励相关机构开发符合崇明区产业发展的知识

产权保险和质押融资产品，对开展知识产权保险和质押融资业务

的资助申请人，按实际发生的保费和评估费手续费用给予50%的

资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
对政策周期内通过质押专利、商标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事

业单位和相关社会团体组织，在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登记并取

得质押登记证明的，在贷款周期结束后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支出贷

款利息的50%，给予一次性利息补助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
第十四条 对企业在境外开展知识产权诉讼维权的，经司法

部门判定胜诉的资助申请人，按实际发生的鉴定、公证、诉讼费

用给予50%的一次性资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
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

第十五条 扶持资金申请人在申请年度内存在司法及行政

负面信用记录的，不予扶持。对于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、

弄虚作假的扶持资金申请人，取消其申请扶持资金资格，限期收

回已拨付资金，并在三年内不予扶持。

第十六条 知识产权扶持资金必须专款专用。知识产权扶持

资金的使用，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资助规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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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和有效运行。本政策与相关政策重叠交叉的，按照“从优、

从高、不重”原则执行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

年 12 月 31 日，由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

会同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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